
东师校发字[2024]74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数据管理办法》已经学校2024年4月3日第3次

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数据管理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

2024年5月24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数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推进数据的规范管理和共享交换，提高数据支撑、

保障和辅助决策的能力，加强数据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数据是指学校各部门履行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职责过程中获取、生成的各类数据资源。

第三条 数据管理是指对上述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安

全等环节的管理行为。

第四条 数据管理遵循统一管理、一数一源、数据公有、安全有序

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数据管理职责与分工

第五条 数据管理工作按职责分为数据管理部门、数据生产部门和

数据使用部门。

第六条 数据管理部门是指学校数据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校数

据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包括数据资源目录管理、数据中心建设、

数据共享、交换和发布、数据质量监管、数据安全管理。责任单位：

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



第七条 数据生产部门是指权威数据来源部门，负责数据的采集、

加工、维护，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安全性。责

任单位：各部门。

第八条 数据使用部门是指工作中对学校数据有使用需求的部门，

按照规定流程向数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授权后获得数据的使用权。

数据使用部门须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数据。责任单位：各部

门。

第三章 数据资源管理

第九条 数据资源管理的核心是数据资源目录建设，包括数据分级

分类、安全级别、权威来源、共享类型、使用权限等要素。

第十条 数据生产部门应在数据管理部门要求下完成与本部门相

关的数据资源目录建设和维护。

第十一条 数据资源按分级要素和影响程度由低到高分为四级，

第一级数据为可向社会公开的数据；第二级数据为校内无条件共享使

用的数据；第三级数据为校内有条件共享使用的数据；第四级数据为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文件不予共享的数据。

第四章 数据采集与存储

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部门职责确定数据权威来源，确保数据的来源唯

一，各部门须严格按照“一数一源、一次采集、共享使用”的要求， 开

展数据采集和存储工作。



第十三条 各部门数据采集需遵循学校相关要求，建立数据质量核

查和技术保障体系，面向用户直接采集个人信息时，需明确采集范围

和用途，确保用户知情同意，保障数据采集工作合法、合规。

第十四条 数据采集遵循最小化原则，对于非必要数据不予采集，

对于数据资源目录中包含的数据不得重复采集。

第十五条 数据存储要在数据管理部门指导下，制定完善的数据安

全存储方案，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针对重要数据采取冗余、加密

及备份等措施，确保数据存储安全可靠。

第五章 数据共享与使用

第十六条 数据共享类型由数据管理部门和数据生产部门共同商

议确定。数据共享分为无条件共享和有条件共享，无条件共享是指无

需数据生产部门审核即可共享使用，有条件共享是指经数据生产部门

审核后可共享使用。

第十七条 各部门的数据必须通过学校数据中心进行共享。

第十八条 各部门不得将数据用于申请之外的用途，严禁以任何方

式将数据用于社会有偿服务或其他商业活动。

第六章 数据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 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指导监督数

据采集、存储、使用、共享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开展数据安

全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审查。



第二十条 各部门须严格落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制度，明确责任人，

规范数据管理，加强安全防范和供应链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应提高本部门人员数据安全意识，加强对数据

采集、维护、使用等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

公室负责解释。


